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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停）课管理规定 

为了维护学院正常的教学秩序，加强教学管理，保证教

学质量，现对调（停）课作如下规定。 

一、执行教学任务课表是依据人才培养方案与教学计划

制定，是组织与实施教学的重要依据，是按时按进度完成教

学计划的重要保证，具有严肃性与相对稳定性，执行教学任

务课表一经排定，不得随意变更授课教师、授课时间、授课

地点、授课班级。 

二、个人因下列特殊情况需临时调课时，须按有关规定

办理调（停）课手续： 

1.任课教师因公参加会议或处理学院、系（部）有关紧

急公务的； 

2.承担科研项目(课题)的教师须处理与项目有关的紧

急重大问题的； 

3.教师因病或家中有重大紧急情况不能坚持上课的； 

4.在执行课表过程中，发现排课有明显不妥之处，在条

件许可的情况下，需优化调整的（不包括任课教师要求集中

授课时间的）； 



5.因教学要求，在教学过程中需更换教学方式或时间地

点的。 

三、调（停）课程序 

1.凡申请调（停）课者，首先其教师本人向教学单位提

出申请，教学单位负责人须严格审核教师申请调（停）课理

由，并经人事处办理相关手续后报教务处备案。 

2.调（停）课者，原则由其本人完成教学任务学时，如

本人完成确有困难时，所在教学单位应指派其他教师代课，

如代课有困难，必须调课或另找时间补课时，应由教学单位

提出调课或补课办法。同时在教务系统填写《教师调（停）

课申请表》，持相关材料(如病假证明、会议通知或其它说

明材料)办理审批手续,批准后方可调停课，由任课教师通知

学生调停课结果。 

3.因不可抗力因素或突发性事件不能按原计划上课，可

由教学单位及时向教务处报告（事后一天内补足相关证明），

由教务处作出调（停）课通知，教学单位负责通知学生。 

4.婚假原则上应安排在无课期间。教学单位在安排教学

任务时要考虑到女教师的生育假，原则上不因婚假、生育假

进行调（停）课。 

5.科研、出差需先经业务主管领导审批。 

四、学院有关部门组织的非教学活动原则上不得占用教

学时间或上课教室，不得在授课时间内借用任课教师。如确

需在授课时间进行，应提前一天书面报教学单位、教务处、



教学副院长同意，由教务处发调（停）课通知，由各教学单

位通知教师和学生。 

五、如遇学院层面重大活动需要调（停）课时，教务处

负责统一制定调（停）课方案，经学院领导批准后，通知各

教学部门，由教学单位通知教师和学生。 

六、为了能够及时掌握学生课堂教学的变动情况，教务

处将定期公布系（部）调停课数据，并将此作为考核教学单

位教学工作稳定和教师的一个重要指标。 

七、凡调（停）课者，必须事前履行办理相关手续，未

办理相关手续，擅自调课、停课的，或虽已办理调课手续，

但未能及时补课的，一经发现按教学事故处理。 

八、本规定自发布之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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